附件四


領據 115.05 版
申請人 			茲收到「花蓮縣青年創業營業稅補助計畫」之補助款〈	年	月至	年	月〉
計新臺幣	萬	千	百	拾	元整。

具領人：
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
通訊地址：	市/縣		市/區/鄉/鎮		村/里	鄰路/街	段		巷	弄	號		樓

營業地址：	市/縣		市/區/鄉/鎮		村/里	鄰路/街	段		巷	弄	號		樓

聯絡電話：



中	華	民	國	年	月	日

※ 備註：
1. 補助金額請用「零、壹、貳、参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」大寫數字填寫。
2. 相關欄位請親筆填寫完整，如有塗改請加蓋私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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